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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資本適足性管理準則 

 

 

第一條    為有效監控、評估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本公司）

及各子公司之資本適足性，特依主管機關有關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及「臺

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風險管理政策及指導準則」訂定本準則。 

第二條   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之資本適足率不得低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最低標準， 

其管理並應依本準則辦理。 

第三條   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資本適足率之計算應符合各該業別資本適足性規

範 及相關管理辦法。 

第四條   為監控集團之資本適足性，各子公司應依下列時限提供其資本適足率

計算之相關資料： 

一、每月二十五日前提供上月底依自結報表估算之資本適足率相關資

料。 

二、每年四月二十日及八月二十日前提供上年度十二月底及當年度六

月底經會計師複核或核閱之資本適足率相關資料。 

三、年度預算編列完成時。 

四、發生重大事件致嚴重影響資本適足率時。 

五、本公司風險管理處因業務需要須彙計集團資本適足率而通知時。 

六、主管機關於必要命令時。 

本公司風險管理處應於彙齊前項資料後完成集團資本適足率之計算

陳核後，依主管機關規定，申報資本適足率相關資訊。 

第五條   為維持集團資本適足性，本公司應訂定集團資本適足率之目標比率與

警示比率，各子公司則應訂定資本適足率之目標比率與警示比率，上述比

率應提報本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核備。 

當資本適足率接近或低於警示比率時，應適時提出因應計劃。 

第六條   各子公司如因業務特性或特殊因素，無法適用或符合本準則第五條之

規定，得報請本公司核准後，依該子公司內部規定辦理。 

2007 年 11 月 13日第 1屆第 3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

2009 年 8月 27日第 1 屆 24 次董事會決議修正通過 

2010 年 5月 13日第 1 屆 33 次董事會決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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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  本準則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、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有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 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；修正時，亦同。 

 


